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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一、每个课题限报负责人一人，课题申报人必须是该课题的实际主持人，并在该课题研究中承担实质性任务。课题负责人一般需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二、主要合作者是指课题负责人之外的课题研究方案的设计人员、研究人员与子课题负责人等。
三、申报表须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四、申报表需一式3份。除“申报人所在单位意见”一栏外，均需用电脑打印。其中1份为原件，另2份可为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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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加者
	姓	名
	性别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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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专长
	具体分工

	
	
	
	
	
	
	
	

	
	
	
	
	
	
	
	

	
	
	
	
	
	
	
	

	
	
	
	
	
	
	
	

	
	
	
	
	
	
	
	

	
	
	
	
	
	
	
	

	
	
	
	
	
	
	
	

	
	
	
	
	
	
	
	

	
	
	
	
	
	
	
	

	
	
	
	
	
	
	
	




	课题组成员正在担任的其他研究项目

	课题名称
	实施时间
	批准单位

	
	
	

	
	
	

	
	
	

	
	
	

	
	
	




	选题依据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主要参考文献）




	研究方案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与步骤、预计完成的成果形式及最终完成时间）




	本课题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特色创新之处

	

	完成研究的条件分析

	（包括现有的研究工作基础、研究的外部条件、课题组人员结构、研究经费和设备等）



	申报人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复审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终审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25 年度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科研规划课题申报汇总表

推荐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主要研究人员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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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推荐单位名称需与公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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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科研规划课题（2025年）
申请人公正性承诺书
本人在此郑重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科研规划课题管理办法》（湘职成学会〔2025〕11号）等相关规定，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在项目申请、评审和执行全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遵守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杜绝以下行为：
（一）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
（二）购买、代写、代投论文，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
（三）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擅自标注或虚假标注获得项目等资助；
（四）购买、代写申请书；弄虚作假，骗取科研专项、基金、科技计划等项目、经费、奖励、荣誉、职务职称等；
（五）成果发表、出版时一稿多投;
（六）以相同、相近内容、相似视角重复申报各级各类项目，刻意回避与在研或已结项各级各类项目的关联性；
（七）在项目申请书中以高指标通过评审，在项目结项书中故意篡改降低相应指标；
（八）以任何形式探听尚未公布的评审专家名单及其他评审过程中的保密信息；
（九）本人或委托他人通过各种方式及各种途径联系有关专家进行请托、游说，违规到评审会议驻地游说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询问评审或尚未正式向社会公布的信息等干扰评审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十）向评审工作人员、评审专家等提供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或提供宴请、旅游、娱乐健身等任何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十一）不当或滥用署名：未参加科学研究或者论著写作，而在别人发表的作品等成果中署名等行为；在科研成果的署名位次上高于自己的实际贡献的行为；未经被署名人允许的随意代签、冒签；损害他人著作权，侵犯他人的署名权，将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排除在作者名单之外；
（十二）其他违反财经纪律和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相关部门和学会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撤销项目，追回项目资助经费，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取消一定期限各级各类项目申请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注：此表所列参与者与申报书中的项目主要参与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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